
加 急 穗公车办函〔2023〕6号

广州市公务用车管理办公室转发省机关事务
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党政机关
公务用车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区公务用车主管部门：

现将《广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党政机关

公务用车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管发〔2023〕1号，以下简

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《通知》要求认真组织本地区、

本部门开展 2022 年度公务用车统计报告工作，现就有关工作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

各单位要根据《通知》要求认真开展组织工作，按照应报尽

报、真实准确、分级负责、逐级上报原则，编制本单位统计报告，

审核汇总所属单位统计报告。各区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

施本区统计报告工作。

二、编报要求

（一）市直各单位于 2月 21日前，各区公务用车主管部门

于 3月 1日前，将部门、本区公务用车统计报告电子数据通过“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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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机关事务数据报送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sjzbgc.ggj.gov.cn)

报送。

（二）负责省部级干部用车保障的单位于 2月 28日前，将

《省部级干部用车配备使用情况明细表》的电子数据（刻录光盘）

与纸质材料报市公车办汇总后，由市公车办报送省机关事务管理

局。

（三）各区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将公务用车统计报告纸质材料

（包括汇总表、专项表及工作报告）装订成册后，按程序经本区

公务用车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于 3月 6日前报市公车

办汇总后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
（四）填报注意事项：一是市直各单位、各区公车主管部门

汇总填报《超出规定标准配备车辆审批情况表》和《监督检查工

作情况统计表》，要根据实际情况手动填写，未填写的退回重新

填报。二是《基层单位填报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》（附件 2），注

意事项第 4条“基二表中，一般情况下，同一车辆的车辆类型填

写，原则上与去年保持一致，避免车辆类型汇总数与去年产生大

幅变动”。三是《单位省部级干部用车配备使用情况明细表》较

往年需增加填写“当年行驶里程”项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由于今年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求报送时间比以往提

前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统计报告工作，准确、准时填

报。市直各单位、各区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对本部门及下属单位填



― 3 ―

报数据，要逐个单位进行审核，汇总数据提交前要求有线下经办、

复核、审批等环节，避免出现数据错误。因本单位填报数据错漏，

造成全市数据出现问题的，将倒查追究填报单位和公车主管部门

责任。市公车办将统计情况纳入各单位车辆配备联动审批考察事

项。

（二）各单位编报统计报告要求：一是要重点关注落实“坚

持勤俭办一切事业”要求情况，如年度间车辆编制和实有数、车

辆购置费用、单车运行费用、人车配比等变动情况，以及本年度

跨部门、跨地区车辆调剂情况、新能源汽车存量和增量占比情况

等，并将工作进展情况和主要成效在工作报告中进行专门反映。

二是统计要基于日常管理台账，确保内容真实全面完整，数据口

径统一。三是落实安全保密要求，凡单位认定或按国家规定认定

为涉密的信息，应当通过党政内网、光盘等介质进行报送，并标

注密级。

四、相关资料

《全国机关事务数据报送系统用户使用手册》、公务用车统

计报告培训视频、《省部级干部用车配备使用情况明细表》等电

子资料，请登录“广东省公务用车管理平台”按指引获取。各单

位在工作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向市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反馈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党政机

关公务用车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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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基层单位填报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（省公车办提供）

广州市公务用车管理办公室

2023年 2月 13日

（联系电话：83123358、83123360；技术支持电话：83123563、

83123564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